
纪检监察实务分享

【教学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反腐无禁区，以雷霆万钧之势

“打虎”、“拍蝇”、“猎狐”，形成了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全面从严治党积累了丰富的理

论和实践经验。监察体制改革就是这场波澜壮阔的征程中，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这

一现实问题而推进的重大政治改革。制定监察法，成立监委，标志着全面从严治

党、全面依法治国掀开新的篇章。为此，全党全国都要认真学习好、贯彻好监察

法，掌握纪检监察的业务知识，提升纪检监察实操能力。
【教学时长】1天（6个小时/天）

【教学方式】以案例式与互动式教学为主，以经验分享为辅。

【课程大纲】

一、监察法起草的指导思想与颁布意义

（一）指导思想

1.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制定监察法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互动讨论：为什么要制定监察法，监察法颁布之前有哪些问题？

2.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党对

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使依

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有机统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互动讨论：是“先破后立”，还是要“先立后破”？



（二）颁布意义

1.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制定监察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的重大举

措；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

系的必然要求

2.实现反腐败全面法治化

是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实践经验，为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提供坚强法治

保障的现实需要；要坚持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有机统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监察道路

的创制之举；要加强宪法实施，丰富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

二、纪检监察实操业务的主要内容和焦点解读

（一）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工作程序

1.基本原则

(1) 依照党章党规和宪法法律独立行使检查权、监察权的原则；

(2) 实事求是的原则；

(3) 以事实为根据，以党规党纪和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4) 在党规党纪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5) 依靠党组织，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原则；

(6) 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7) 维护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以及相关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原则。

2.基本要求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规合法。

3.工作程序

①　受理：接受反映违纪或职务违法犯罪问题的线索和材料，并予以处理。

②　问题线索处置：按照有关规定对受理的问题线索提出处置意见，履行审批

手续，进行分类办理。



③　初步核实：按照规定对受理的反映违纪或职务违法犯罪问题的线索进行了

解、核实。

④　立案审查调查：按照管辖权限经初步核实认为确有违纪违法事实，并需追

究党纪责任或法律责任的，依照规定决定立案审查调查，收集证据，查明违纪违法

事实。

⑤　审理：对经过立案审查调查并需要追究党纪责任或法律责任的案件，在审

查调查结束后向案件审理部门移送。

（三）监察机关复审、复核工作程序

监察对象对监察机关作出的涉及本人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

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作出决定的监察机关申请复审，复审机关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

复审决定；监察对象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审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

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复核机关应当在二个月内作出复核决定。

复审、复核期间，不停止原处理决定的执行。复核机关经审查，认定处理决定

有错误的，原处理机关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四）纪检机关办理申诉工作的程序

党员、党组织对所受党纪处分不服的申诉，由批准处分的党的委员会或纪律检

查委员会承办。原批准处分的党的委员会或纪律检查委员会已经撤销的，由申诉人

现在的相当于原批准处分的一级党的委员会或纪律检查委员会承办。党员、党组织

对纪律检查机关所作的其他处理不服的申诉，由作出处理决定的纪律检查机关承

办。

对党员、党组织的申诉，需要复议、复查的，按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案件审理

工作的有关规定办理。不需要复议、复查的，由承办的纪律检查机关或有关党组织

对申诉人说明理由，做好工作。

对申诉的问题复议、复查后，由承办的党的委员会或纪律检查委员会将处理意

见或复议、复查结论同申诉人见面，听取其意见。复议、复查的结论和决定，应交

给申诉人一份。



申诉人如果对复议、复查结论仍然不服，由批准的党的委员会或纪律检查委员

会，将申诉人的意见及复议、复查的结论和有关材料，一并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或

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决定。

（五）突破被调查人的观念与认识的方法

1.造成错觉

2.连续使用证据

3.揭露谎言

（六）监督整改与监察建议书

三、纪检监察实务互动讨论与经验分享

1.互动讨论：谈话、询问、讯问的区别？

2.互动讨论：为什么要用留置取代双规？

3.案例分享：

1.原贵州省委常委、副省长 王晓光的案例

2.山东日照港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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